
附件1
2009年1月1日起新增香港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
	序号
	2008年
税则号列
	货品名称
	原产地标准

	1
	7219.2100
	宽度600毫米或以上，厚度超过10毫米的不锈钢平板轧材
	税号改变标准

	2
	7219.2200
	宽度600毫米或以上，厚度在4.75毫米及以上，但不超过10毫米的不锈钢平板轧材
	税号改变标准

	3
	7220.1100
	宽度600毫米以下，厚度在4.75毫米及以上的不锈钢平板轧材
	税号改变标准，但从税号7219改变除外。

	4
	7506.2000
	镍合金制板
	税号改变标准

	5
	9021.2100
	假牙
	税号改变标准


